
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

中的下列事项， 以明示的方式事

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

正确使用相关设施 、 设备的方

法 ； 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

施 ;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 服

务场所和设施、 设备。

旅游者在人身、 财产安全遇

有危险时 ， 有权请求旅游经营

者、 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

时救助。 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

者机构的救助后， 应当支付应由

个人承担的费用。

———旅游法

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

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 濒

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 应当划

为核心区，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进入。

———自然保护区条例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不得进行可

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

境的活动。

不得擅自迁移、 拆除不可移

动文物。

刻划、 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

不严重的，或者损毁文物保护单位

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

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文物保护法

因下列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 或造成严

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应当纳入旅

游部门的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 损毁、 破坏旅游目的地文

物古迹， 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其

他情形。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

链接 >>>

“近年来， 探险游年均增长

率远超旅游业增长率， 我国探险

游人群数量也在快速增加。” 中

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告诉

记者， 有探险旅游研究机构在

2020 年进行了抽样调查， 数据

显示： 我国普通游客中至少参加

过 1项探险活动的占 23%。

面对任性“野游”， 应当如

何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唐晓

云建议， 景区应建立常态化安全

生产机制， 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

安全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及工作程

序， 定期演练， 使其成为日常管

理重要一环。

“尤其针对生态脆弱区、 游

客禁入区、 重点保护文物等， 不

仅要有游览提示， 还应当设立安

全屏障， 建立面向生产和游客服

务的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 唐

晓云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地方还未

充分认识到“野游” 问题的严重

性， 还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一些

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 应掌握客流

较大的未开发地区和网红景点情

况， 积极做好预防性安全保障工

作。” 云南读者周先生长期从事应

急管理工作， 他表示， 对在未开发

地区从事旅游经营的企业要加强监

管， 对不具备从事高风险旅游活动

资质条件的导游、 领队等， 要劝阻

他们不要从事相关服务和设施租

赁， 避免不规范经营引起不良后

果。

“治理任性‘野游’ 是长期过

程， 需社会各界重视。” 中国登山

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政府加

强引导规范、 户外公司和俱乐部等

服务机构不断自我完善， 户外运动

爱好者也要掌握户外知识和法律法

规， 避免盲从跟风出行， “我们在

微信公号、 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了

安全教育知识系列短视频等， 但影

响力还不够。 希望更多主流媒体加

强舆论引导， 让大家认识到任性

‘野游’ 的不良后果。”

此外， 江苏扬州市读者李政提

醒， 当前应关注汛期灾害影响。 正

值暑假， 不少青年学生喜欢结伴野

游， “建议家长、 学校双方教育引

导孩子们树立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 对亲近自然的正常户外活动

应当鼓励， 同时提醒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

广西南宁市导游岳先生认为，

可组织当地群众或护林员等， 采取

有偿服务方式在未开发景区周边加

强巡逻， 劝阻越界的“野游” 者。

“野外探奇不能任性而为。 建议喜

欢自驾游、 探险游的旅游者， 敬畏

生命、 敬畏法律、 敬畏自然。”

（来源： 《人民日报》）

3 名旅游者攀岩时在山体打入

26 根岩钉， 被判刑且赔偿 600 万

元， 案例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北京出台长城保护管理办

法， 禁止组织与游览野长城等危及

长城安全的活动； 涉嫌违规穿越卧

龙自然保护区大雪塘， 四川相关部

门依法处理涉事旅游者……

近年来， 从国家到地方， 依法

通过多种方式对“野游” 加以约

束。

对此， 山西新绛县读者吴金叶

表示， 应多管齐下追究破坏者的法

律责任， 提高违法成本， 对破坏者

及潜在施害者起到必要警示作用，

“要发挥好法律追责体系的作用，

根据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 区分其

违法的层次， 从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有游客近年来多次擅闯可可西

里自然保护区， 无人区失踪失联甚

至死亡事件频发。 青海格尔木市公

安局发文， 严厉打击擅自私自从当

地前往保护区旅游、 探险等活动，

凡出租车私家车前往的须先到公安

机关备案。

修订以后的 《安徽省旅游条

例》 明确规定:违反相关规定而发生

旅游安全事故产生的救援费用， 活动

组织者及被救助人相应承担。 每年救

援量 400起左右， 黄山景区直接负担

费用少则数十万元、 多则数百万元。

黄山市制定指导意见， 计划扩大山岳

型景区有偿救援施行范围。

随着 2018 年申遗成功， 贵州梵

净山的旅游人数快速增长。 但随之而

来的， 却是非法穿越人数快速增加，

旅游者携带的便携式煤气罐、 塑料饮

料瓶、 包装袋等垃圾随手丢弃， 破坏

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

主任石磊表示： “我们在重要路口有

24 个视频监控卡口， 设置喊话功能，

24 小时专人值班管控。 发现可疑人

员， 立即安排基层站工作人员就近处

理。”

“很多人认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旅

游设施齐备， 所以就不会有危险。 其

实， 大雨、 大雪等极端天气说来就

来， 没有安全知识和应急救援知识的

旅游者很容易陷入危险之中。” 重庆

巫溪县文旅委工作人员刘芳表示， 对

雨雪天气上山的自驾游客， 当地积极

劝退。

B7 法治文萃

一些探险存安全隐患

遏制任性“野游”须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随着小众游、 自助游、 探险游等火热兴起， 越来越多游客开始享受 “不走寻常路” 的乐趣， 山地、 森林、 天坑、 湖泊、 无人海岛等都

成了热门旅游地。

但是， 一些游客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景区， 不仅导致生态环境、 历史人文风貌受到破坏， 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此外， 部分景区为推

广旅游资源、 增加景区人气， 乐于吸引登山、 越野、 溯溪等户外运动爱好者， 然而一些人在无组织、 缺经验情况下开展户外运动、 任性

“野游”， 酿成严重安全事故， 引起社会关切。

正值夏日旅游旺季， 探险爱好

者小孟打算去南方某国家森林公

园： “好风景都在未开放区域里，

公园管理方却一直装着铁丝网， 我

们这些有经验的人也不能穿越整个

森林公园。” 对此， 当地工作人员

表示： “经常有游客提出进入未开

放区域的要求， 甚至询问野游路

线， 我们对此很无奈。”

“一些未开放林地生态相对脆

弱， 游客不应擅自进入。” 四川南

充市读者李娟表示， 之前就有旅游

者组成越野车队驶入本省一处山地

景区重要区域， 肆意碾轧周边植

被， 严重伤害了当地脆弱的高原生

态。

事实上， 无论森林、 草原还是

自然保护区等， 对生态环境保护都

有明文规定。 草原法就明确规定:

除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

外， 禁止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

上行驶， 破坏草原植被。 “只图个

人体验而不顾生态安全和法律法规

红线， 难免出现生态资源受损、 个

人违法违规受罚的情况。” 郑州市

读者袁文良表示， 旅游者也应注意

提升自己的法治意识和生态素养。

此外， 有新闻媒体近日再次曝

光了长城“野游” 现象， 一边是执

法者“朝八晚五” 式监管， 另一边

是成群游客费尽心思“捉迷藏”，

未开放区域仍然是热门打卡地， 有

人甚至把城砖带走当纪念品……对

此， 江苏读者吴学安说： “像长城

这样的重点文保单位时常遭遇任性

野游。 这些地方地势险要， 能体验攀

爬乐趣， 加之风景漂亮， 常常受到旅

游者的青睐， 但这也让本就残破的城

墙日益受损。”

内蒙古读者何女士曾经有过一段

“被野游” 的经历。 “司机兼导游带

着我们去了普通游客或旅行团不会涉

足的地点， 没人烟也没有手机信号。

司机说他经常走， 肯定不会有问题，

但一旦出事， 就只能凭运气等路过车

辆救援。 这太危险了。” 何女士说。

“我的朋友经常爬那些荒无人烟

的山头， 一般都找山上村民带路， 给

点钱就行。” 天津市读者陈女士表示，

自己看过他们分享朋友圈照片， 篝火

旁边就是草地林木， 很不安全， “应

教育引导景区周边村民不向驴友提供

野游向导服务”。

中国登山协会研究小组日前发布

的登山户外运动事故分析报告显示：

2020 年， 亲友结伴和个人出行发生

事故较多， 其中大部分事故都是因为

组织松散、 户外经验缺乏、 无责任主

体、 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等造成的。

记者调查发现， 各地登山爱好者

私下搞活动主要通过出游平台、 网络

社区。 有的是获得领队资质的人发

起， 其他人报名 ;有的是网络招募，

旅游者互相呼应。 “我经常跟的几个

领队， 原本也是普通爱好者， 不知道

是否具有相关资质。 领队只负责召

集， 大家上山了还是自己管自己。”

北京市读者申林说， 没经过专门培训

就参加登山等危险运动， 实际上很难

抵御潜在风险。

    任性“野游”容易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历史人文风貌，有的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和较高救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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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相关部门和旅游景区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对任性 “野游”

加以约束

治理任性“野游”是长期过程，需形成社会合力，当前应关注汛期灾害影响和暑假学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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